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民事判決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南簡字第1456號

原      告  徐奕緯  

訴訟代理人  陳寶華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嚴陳莉蓮

訴訟代理人  季佩芃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債務人異議之訴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19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確認被告持有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司票字第31432號本

票裁定主文所示之本票本金及利息債權，對原告不存在。

二、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3年度司執字第36321號給付票款執行事

件，對於原告所為之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撒銷。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訴外人林○○因欲以分期付款方式購車，於民國

112年7月1日邀同伊為連帶保證人，與被告訂立分期付款暨

債權讓與契約書（以下合稱系爭契約），並與伊共同簽發金

額為新台幣(下同)25萬元之本票（下稱系爭本票）交付被告

以為擔保。嗣因林○○未依約付款，被告即持系爭本票聲請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12年度司票字第31432號裁定（下稱系

爭本票裁定）准予強制執行，並以該確定裁定為執行名義，

聲請本院以113年度司執字第36321號給付票款民事執行事件

（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對伊之財產為強制執行。惟伊自幼

即因輕度智能障礙，而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於簽發系爭本票

時，並無法辨識其行為之效果，則該簽發本票之意思表示，

核屬在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中所為，依民法第75條後段規定，

即為無效。退步言之，縱認伊簽發系爭本票之意思表示非屬

無效，惟系爭本票應係伊於輕率、急迫或無經驗之情形下所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一頁



簽發，依民法第74條第1項規定，伊得撒銷簽發系爭本票之

意思表示。再者，被告於伊簽發系爭本票時，乃告知伊係保

證人而非共同發票人，伊若知其係共同發票人之事情即不為

意思表示，足認伊乃遭詐欺而陷於錯誤，方為意思表示，依

民法第88條第1項、第92條第1項等規定，伊亦得撒銷伊簽發

系爭本票之意思表示。此外，兩造就系爭本票應為直接前後

手，依票據法第13條規定，伊即得以自己與被告間所存抗辯

之事由資為抗辯，然兩造間並無任何金錢消費借貸或其他債

權債務關係，係被告與林淮恩間購車之消費借貸關係產生糾

紛，伊自得以欠缺原因關係為由拒絕付款。為此，伊得訴請

確認系爭本票裁定所示之本金及利息債權(下稱系爭債權)不

存在，及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2項規定提起債務人異議之

訴，請求撤銷系爭執行事件對伊所為之強制執行程序等語。

並聲明：㈠確認系爭債權對原告不存在。㈡系爭執行事件對

於原告所為之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撒銷。

二、被告則以：原告業已成年，於簽發系爭本票時復未受監護或

輔助宣告，依法有完全之行為能力，且原告訂立系爭契約及

簽發系爭本票，係經被告派員對保，當時原告並未陷於精神

錯亂或智能障礙之狀態，嗣後原告收受系爭本票裁定，亦未

有所不服，況且原告簽發系爭本票時，即持續任職於成功大

學清潔工一職至今，難認其有何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之情形，

則本件原告之訴，洵屬無據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

之訴駁回。

三、按法律關係之存在與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

侵害之危險，而此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

即得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之規定提起確認之訴（最高法院5

2年度台上字第1922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告主張

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為被告所否認，足令原告之財產有受

侵害之危險，而此種危險得藉由確認判決加以排除，則原告

提起本件確認訴訟，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應予准

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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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經查，本件被告以其持有原告與林淮恩共同簽發之系爭本

票，聲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系爭本票裁定准予強制執行，

並以該確定裁定為執行名義，聲請本院以系爭執行事件，對

原告、林淮恩為強制執行，上開執行程序迄未終結等情，為

兩造所不爭執，復經本院職權調閱系爭本票裁定卷宗及系爭

執行事件卷宗查明無訛，自堪認屬實。

五、本院判斷如下：

(一)按無行為能力人之意思表示，無效；雖非無行為能力人，而

其意思表示，係在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中所為者亦同。民法第

75條定有明文。雖非法律上無行為能力人，惟其所為意思表

示，係在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中（例如睡夢中、泥醉中、疾病

昏沈中、偶發的精神病人在心神喪失中等）者，其對於自己

行為或其效果，欠缺正常判斷、識別及預期之精神能力，即

無從以自己獨立之意思表示為有效法律行為，故其所為意思

表示之效力，與無行為能力人之行為並無區別，亦當然無效

（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256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原告主張其簽發系爭本票之意思表示，係在無意識或精神錯

亂中所為一節，除據其提出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鑑定日

期113年4月3日，障礙類別：第1類【b117.1】)為證外（見

本院補卷第19頁），另提出衛生福利部嘉南療養院就原告精

神狀態所為之司法精神鑑定報告書，其臨床診斷為原告「智

能不足」，其結論略以：被鑑定人因先天性腦部發育不良，

在目前醫療下，難有進展，影響生活能力。被鑑定人反應

慢、思考較為固著，且注意力不佳，在接受訊息、理解訊息

上有困難。如被鑑定人對於鑑定時是民國幾年轉換困難，堅

持是民國24年，在澄清目前住的地方，被鑑定人也不理解家

園與原生家庭家人間的差異。被鑑定人認得支票，但卻認為

在空白的票據上簽名的話，自己可以領到錢，因而只要有人

跟自己說在「空白的票據上簽名，就可以給你錢」等語，被

鑑定人就會毫不思索地在該票據上簽名，欠缺處理是理應有

之謹慎與注意。顯示被鑑定人在專注度、記憶力、衝動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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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等部分，皆有明顯的減損，導致被鑑定人社會價值判斷力

受影響，在做判斷或解決問題上，有一定程度的困難，而無

法完全獨立生活，需部份協助。目前被鑑定人因智能不足此

一心智缺陷之影響，在與人溝通及理解他人所欲表達意思之

能力、處分其財產之能力等方面顯著減低，而其為意思表示

或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達顯著減低

之程度等語(見本院卷第117至120頁)。足徵原告之智能不

足，乃先天腦部發育不佳，在目前醫療下，難有改善，原告

對於較複雜之簽發票據之社會意義及法律效果，是否能全然

理解、認知，顯然存有障礙，應可推論原告簽發系爭本票

時，對於該行為及效果，已欠缺正常判斷、識別及預期之精

神能力，依上開規定及說明，縱原告當時為未受監護或輔助

宣告之成年人，仍無從以自己獨立之意思表示為有效法律行

為。是以，原告簽發系爭本票之意思表示，乃在精神錯亂中

所為，依民法第75條後段規定，應為無效。至被告雖提出錄

音檔案及譯文(見本院卷第51、57頁)，抗辯其員工與原告對

保及電聯照會時，原告均能如實對答，且原告任職於成功大

學清潔工一職至今，顯見其非精神錯亂或無意識之人等語，

惟按上開司法精神鑑定報告書之鑑定意見，可知原告因心智

缺陷之影響，主要在與人溝通及理解他人所欲表達意思之能

力、處分其財產之能力發生障礙，足見其並非毫無表意能

力，但對個別法律行為之法律效果是否能理解、認知，顯然

即存有障礙。縱令原告能從事付出勞力之清潔工作，與他人

溝通對話，然非謂其對於簽發票據等較為複雜之法律行為，

即不生無法理解法律效果之障礙。是被告此部分之抗辯，難

認可採。

(三)又原告簽發系爭本票時，既欠缺意思能力，依民法第75條後

段規定，其簽發系爭本票之意思表示即屬無效，原告自不負

發票人責任，則關於原告主張其簽發系爭本票所為之意思表

示，乃輕率、急迫或無經驗所為，或因錯誤、被詐欺所為，

而主張撤銷其意思表示，以及兩造間是否欠缺原因關係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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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本院即無庸再為審究，附此敘明。

(四)再按執行名義無確定判決同一之效力者，於執行名義成立

前，如有債權不成立或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

債務人亦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提起異議之訴。強制執行

法第14條第2項定有明文。本件原告簽發系爭本票之意思表

示為無效，有如前述，則原告無從完成發票行為，自未對被

告負有系爭本票所生之債務。從而，原告訴請確認系爭債權

對原告不存在，並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2項規定提起債務

人異議之訴，請求撤銷系爭執行事件對原告所為之強制執行

程序，洵屬有據。

六、綜上所述，本件原告訴請確認系爭債權對原告不存在，及請

求撤銷系爭執行事件對原告所為之強制執行程序，為有理

由，應予准許。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

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

　　　　　　　　　　　　　　　　　法　官　俞亦軒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

上訴理由(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

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書記官　鄭伊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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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南簡字第1456號
原      告  徐奕緯  
訴訟代理人  陳寶華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嚴陳莉蓮
訴訟代理人  季佩芃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債務人異議之訴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確認被告持有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司票字第31432號本票裁定主文所示之本票本金及利息債權，對原告不存在。
二、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3年度司執字第36321號給付票款執行事件，對於原告所為之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撒銷。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訴外人林○○因欲以分期付款方式購車，於民國112年7月1日邀同伊為連帶保證人，與被告訂立分期付款暨債權讓與契約書（以下合稱系爭契約），並與伊共同簽發金額為新台幣(下同)25萬元之本票（下稱系爭本票）交付被告以為擔保。嗣因林○○未依約付款，被告即持系爭本票聲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12年度司票字第31432號裁定（下稱系爭本票裁定）准予強制執行，並以該確定裁定為執行名義，聲請本院以113年度司執字第36321號給付票款民事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對伊之財產為強制執行。惟伊自幼即因輕度智能障礙，而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於簽發系爭本票時，並無法辨識其行為之效果，則該簽發本票之意思表示，核屬在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中所為，依民法第75條後段規定，即為無效。退步言之，縱認伊簽發系爭本票之意思表示非屬無效，惟系爭本票應係伊於輕率、急迫或無經驗之情形下所簽發，依民法第74條第1項規定，伊得撒銷簽發系爭本票之意思表示。再者，被告於伊簽發系爭本票時，乃告知伊係保證人而非共同發票人，伊若知其係共同發票人之事情即不為意思表示，足認伊乃遭詐欺而陷於錯誤，方為意思表示，依民法第88條第1項、第92條第1項等規定，伊亦得撒銷伊簽發系爭本票之意思表示。此外，兩造就系爭本票應為直接前後手，依票據法第13條規定，伊即得以自己與被告間所存抗辯之事由資為抗辯，然兩造間並無任何金錢消費借貸或其他債權債務關係，係被告與林淮恩間購車之消費借貸關係產生糾紛，伊自得以欠缺原因關係為由拒絕付款。為此，伊得訴請確認系爭本票裁定所示之本金及利息債權(下稱系爭債權)不存在，及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2項規定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請求撤銷系爭執行事件對伊所為之強制執行程序等語。並聲明：㈠確認系爭債權對原告不存在。㈡系爭執行事件對於原告所為之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撒銷。
二、被告則以：原告業已成年，於簽發系爭本票時復未受監護或輔助宣告，依法有完全之行為能力，且原告訂立系爭契約及簽發系爭本票，係經被告派員對保，當時原告並未陷於精神錯亂或智能障礙之狀態，嗣後原告收受系爭本票裁定，亦未有所不服，況且原告簽發系爭本票時，即持續任職於成功大學清潔工一職至今，難認其有何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之情形，則本件原告之訴，洵屬無據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按法律關係之存在與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即得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之規定提起確認之訴（最高法院52年度台上字第1922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告主張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為被告所否認，足令原告之財產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種危險得藉由確認判決加以排除，則原告提起本件確認訴訟，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應予准許。
四、經查，本件被告以其持有原告與林淮恩共同簽發之系爭本票，聲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系爭本票裁定准予強制執行，並以該確定裁定為執行名義，聲請本院以系爭執行事件，對原告、林淮恩為強制執行，上開執行程序迄未終結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復經本院職權調閱系爭本票裁定卷宗及系爭執行事件卷宗查明無訛，自堪認屬實。
五、本院判斷如下：
(一)按無行為能力人之意思表示，無效；雖非無行為能力人，而其意思表示，係在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中所為者亦同。民法第75條定有明文。雖非法律上無行為能力人，惟其所為意思表示，係在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中（例如睡夢中、泥醉中、疾病昏沈中、偶發的精神病人在心神喪失中等）者，其對於自己行為或其效果，欠缺正常判斷、識別及預期之精神能力，即無從以自己獨立之意思表示為有效法律行為，故其所為意思表示之效力，與無行為能力人之行為並無區別，亦當然無效（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256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原告主張其簽發系爭本票之意思表示，係在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中所為一節，除據其提出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鑑定日期113年4月3日，障礙類別：第1類【b117.1】)為證外（見本院補卷第19頁），另提出衛生福利部嘉南療養院就原告精神狀態所為之司法精神鑑定報告書，其臨床診斷為原告「智能不足」，其結論略以：被鑑定人因先天性腦部發育不良，在目前醫療下，難有進展，影響生活能力。被鑑定人反應慢、思考較為固著，且注意力不佳，在接受訊息、理解訊息上有困難。如被鑑定人對於鑑定時是民國幾年轉換困難，堅持是民國24年，在澄清目前住的地方，被鑑定人也不理解家園與原生家庭家人間的差異。被鑑定人認得支票，但卻認為在空白的票據上簽名的話，自己可以領到錢，因而只要有人跟自己說在「空白的票據上簽名，就可以給你錢」等語，被鑑定人就會毫不思索地在該票據上簽名，欠缺處理是理應有之謹慎與注意。顯示被鑑定人在專注度、記憶力、衝動控制力等部分，皆有明顯的減損，導致被鑑定人社會價值判斷力受影響，在做判斷或解決問題上，有一定程度的困難，而無法完全獨立生活，需部份協助。目前被鑑定人因智能不足此一心智缺陷之影響，在與人溝通及理解他人所欲表達意思之能力、處分其財產之能力等方面顯著減低，而其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達顯著減低之程度等語(見本院卷第117至120頁)。足徵原告之智能不足，乃先天腦部發育不佳，在目前醫療下，難有改善，原告對於較複雜之簽發票據之社會意義及法律效果，是否能全然理解、認知，顯然存有障礙，應可推論原告簽發系爭本票時，對於該行為及效果，已欠缺正常判斷、識別及預期之精神能力，依上開規定及說明，縱原告當時為未受監護或輔助宣告之成年人，仍無從以自己獨立之意思表示為有效法律行為。是以，原告簽發系爭本票之意思表示，乃在精神錯亂中所為，依民法第75條後段規定，應為無效。至被告雖提出錄音檔案及譯文(見本院卷第51、57頁)，抗辯其員工與原告對保及電聯照會時，原告均能如實對答，且原告任職於成功大學清潔工一職至今，顯見其非精神錯亂或無意識之人等語，惟按上開司法精神鑑定報告書之鑑定意見，可知原告因心智缺陷之影響，主要在與人溝通及理解他人所欲表達意思之能力、處分其財產之能力發生障礙，足見其並非毫無表意能力，但對個別法律行為之法律效果是否能理解、認知，顯然即存有障礙。縱令原告能從事付出勞力之清潔工作，與他人溝通對話，然非謂其對於簽發票據等較為複雜之法律行為，即不生無法理解法律效果之障礙。是被告此部分之抗辯，難認可採。
(三)又原告簽發系爭本票時，既欠缺意思能力，依民法第75條後段規定，其簽發系爭本票之意思表示即屬無效，原告自不負發票人責任，則關於原告主張其簽發系爭本票所為之意思表示，乃輕率、急迫或無經驗所為，或因錯誤、被詐欺所為，而主張撤銷其意思表示，以及兩造間是否欠缺原因關係等事項，本院即無庸再為審究，附此敘明。
(四)再按執行名義無確定判決同一之效力者，於執行名義成立前，如有債權不成立或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債務人亦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提起異議之訴。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2項定有明文。本件原告簽發系爭本票之意思表示為無效，有如前述，則原告無從完成發票行為，自未對被告負有系爭本票所生之債務。從而，原告訴請確認系爭債權對原告不存在，並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2項規定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請求撤銷系爭執行事件對原告所為之強制執行程序，洵屬有據。
六、綜上所述，本件原告訴請確認系爭債權對原告不存在，及請求撤銷系爭執行事件對原告所為之強制執行程序，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
　　　　　　　　　　　　　　　　　法　官　俞亦軒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書記官　鄭伊汝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南簡字第1456號
原      告  徐奕緯  
訴訟代理人  陳寶華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嚴陳莉蓮
訴訟代理人  季佩芃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債務人異議之訴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19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確認被告持有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司票字第31432號本
    票裁定主文所示之本票本金及利息債權，對原告不存在。
二、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3年度司執字第36321號給付票款執行事
    件，對於原告所為之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撒銷。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訴外人林○○因欲以分期付款方式購車，於民國11
    2年7月1日邀同伊為連帶保證人，與被告訂立分期付款暨債
    權讓與契約書（以下合稱系爭契約），並與伊共同簽發金額
    為新台幣(下同)25萬元之本票（下稱系爭本票）交付被告以
    為擔保。嗣因林○○未依約付款，被告即持系爭本票聲請臺灣
    臺北地方法院以112年度司票字第31432號裁定（下稱系爭本
    票裁定）准予強制執行，並以該確定裁定為執行名義，聲請
    本院以113年度司執字第36321號給付票款民事執行事件（下
    稱系爭執行事件），對伊之財產為強制執行。惟伊自幼即因
    輕度智能障礙，而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於簽發系爭本票時，
    並無法辨識其行為之效果，則該簽發本票之意思表示，核屬
    在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中所為，依民法第75條後段規定，即為
    無效。退步言之，縱認伊簽發系爭本票之意思表示非屬無效
    ，惟系爭本票應係伊於輕率、急迫或無經驗之情形下所簽發
    ，依民法第74條第1項規定，伊得撒銷簽發系爭本票之意思
    表示。再者，被告於伊簽發系爭本票時，乃告知伊係保證人
    而非共同發票人，伊若知其係共同發票人之事情即不為意思
    表示，足認伊乃遭詐欺而陷於錯誤，方為意思表示，依民法
    第88條第1項、第92條第1項等規定，伊亦得撒銷伊簽發系爭
    本票之意思表示。此外，兩造就系爭本票應為直接前後手，
    依票據法第13條規定，伊即得以自己與被告間所存抗辯之事
    由資為抗辯，然兩造間並無任何金錢消費借貸或其他債權債
    務關係，係被告與林淮恩間購車之消費借貸關係產生糾紛，
    伊自得以欠缺原因關係為由拒絕付款。為此，伊得訴請確認
    系爭本票裁定所示之本金及利息債權(下稱系爭債權)不存在
    ，及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2項規定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
    請求撤銷系爭執行事件對伊所為之強制執行程序等語。並聲
    明：㈠確認系爭債權對原告不存在。㈡系爭執行事件對於原告
    所為之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撒銷。
二、被告則以：原告業已成年，於簽發系爭本票時復未受監護或
    輔助宣告，依法有完全之行為能力，且原告訂立系爭契約及
    簽發系爭本票，係經被告派員對保，當時原告並未陷於精神
    錯亂或智能障礙之狀態，嗣後原告收受系爭本票裁定，亦未
    有所不服，況且原告簽發系爭本票時，即持續任職於成功大
    學清潔工一職至今，難認其有何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之情形，
    則本件原告之訴，洵屬無據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
    之訴駁回。
三、按法律關係之存在與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
    侵害之危險，而此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
    即得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之規定提起確認之訴（最高法院5
    2年度台上字第1922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告主張
    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為被告所否認，足令原告之財產有受
    侵害之危險，而此種危險得藉由確認判決加以排除，則原告
    提起本件確認訴訟，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應予准
    許。
四、經查，本件被告以其持有原告與林淮恩共同簽發之系爭本票
    ，聲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系爭本票裁定准予強制執行，並
    以該確定裁定為執行名義，聲請本院以系爭執行事件，對原
    告、林淮恩為強制執行，上開執行程序迄未終結等情，為兩
    造所不爭執，復經本院職權調閱系爭本票裁定卷宗及系爭執
    行事件卷宗查明無訛，自堪認屬實。
五、本院判斷如下：
(一)按無行為能力人之意思表示，無效；雖非無行為能力人，而
    其意思表示，係在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中所為者亦同。民法第
    75條定有明文。雖非法律上無行為能力人，惟其所為意思表
    示，係在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中（例如睡夢中、泥醉中、疾病
    昏沈中、偶發的精神病人在心神喪失中等）者，其對於自己
    行為或其效果，欠缺正常判斷、識別及預期之精神能力，即
    無從以自己獨立之意思表示為有效法律行為，故其所為意思
    表示之效力，與無行為能力人之行為並無區別，亦當然無效
    （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256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原告主張其簽發系爭本票之意思表示，係在無意識或精神錯
    亂中所為一節，除據其提出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鑑定日
    期113年4月3日，障礙類別：第1類【b117.1】)為證外（見
    本院補卷第19頁），另提出衛生福利部嘉南療養院就原告精
    神狀態所為之司法精神鑑定報告書，其臨床診斷為原告「智
    能不足」，其結論略以：被鑑定人因先天性腦部發育不良，
    在目前醫療下，難有進展，影響生活能力。被鑑定人反應慢
    、思考較為固著，且注意力不佳，在接受訊息、理解訊息上
    有困難。如被鑑定人對於鑑定時是民國幾年轉換困難，堅持
    是民國24年，在澄清目前住的地方，被鑑定人也不理解家園
    與原生家庭家人間的差異。被鑑定人認得支票，但卻認為在
    空白的票據上簽名的話，自己可以領到錢，因而只要有人跟
    自己說在「空白的票據上簽名，就可以給你錢」等語，被鑑
    定人就會毫不思索地在該票據上簽名，欠缺處理是理應有之
    謹慎與注意。顯示被鑑定人在專注度、記憶力、衝動控制力
    等部分，皆有明顯的減損，導致被鑑定人社會價值判斷力受
    影響，在做判斷或解決問題上，有一定程度的困難，而無法
    完全獨立生活，需部份協助。目前被鑑定人因智能不足此一
    心智缺陷之影響，在與人溝通及理解他人所欲表達意思之能
    力、處分其財產之能力等方面顯著減低，而其為意思表示或
    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達顯著減低之
    程度等語(見本院卷第117至120頁)。足徵原告之智能不足，
    乃先天腦部發育不佳，在目前醫療下，難有改善，原告對於
    較複雜之簽發票據之社會意義及法律效果，是否能全然理解
    、認知，顯然存有障礙，應可推論原告簽發系爭本票時，對
    於該行為及效果，已欠缺正常判斷、識別及預期之精神能力
    ，依上開規定及說明，縱原告當時為未受監護或輔助宣告之
    成年人，仍無從以自己獨立之意思表示為有效法律行為。是
    以，原告簽發系爭本票之意思表示，乃在精神錯亂中所為，
    依民法第75條後段規定，應為無效。至被告雖提出錄音檔案
    及譯文(見本院卷第51、57頁)，抗辯其員工與原告對保及電
    聯照會時，原告均能如實對答，且原告任職於成功大學清潔
    工一職至今，顯見其非精神錯亂或無意識之人等語，惟按上
    開司法精神鑑定報告書之鑑定意見，可知原告因心智缺陷之
    影響，主要在與人溝通及理解他人所欲表達意思之能力、處
    分其財產之能力發生障礙，足見其並非毫無表意能力，但對
    個別法律行為之法律效果是否能理解、認知，顯然即存有障
    礙。縱令原告能從事付出勞力之清潔工作，與他人溝通對話
    ，然非謂其對於簽發票據等較為複雜之法律行為，即不生無
    法理解法律效果之障礙。是被告此部分之抗辯，難認可採。
(三)又原告簽發系爭本票時，既欠缺意思能力，依民法第75條後
    段規定，其簽發系爭本票之意思表示即屬無效，原告自不負
    發票人責任，則關於原告主張其簽發系爭本票所為之意思表
    示，乃輕率、急迫或無經驗所為，或因錯誤、被詐欺所為，
    而主張撤銷其意思表示，以及兩造間是否欠缺原因關係等事
    項，本院即無庸再為審究，附此敘明。
(四)再按執行名義無確定判決同一之效力者，於執行名義成立前
    ，如有債權不成立或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債
    務人亦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提起異議之訴。強制執行法
    第14條第2項定有明文。本件原告簽發系爭本票之意思表示
    為無效，有如前述，則原告無從完成發票行為，自未對被告
    負有系爭本票所生之債務。從而，原告訴請確認系爭債權對
    原告不存在，並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2項規定提起債務人
    異議之訴，請求撤銷系爭執行事件對原告所為之強制執行程
    序，洵屬有據。
六、綜上所述，本件原告訴請確認系爭債權對原告不存在，及請
    求撤銷系爭執行事件對原告所為之強制執行程序，為有理由
    ，應予准許。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
    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
　　　　　　　　　　　　　　　　　法　官　俞亦軒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
上訴理由(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
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書記官　鄭伊汝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南簡字第1456號
原      告  徐奕緯  
訴訟代理人  陳寶華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嚴陳莉蓮
訴訟代理人  季佩芃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債務人異議之訴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確認被告持有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司票字第31432號本票裁定主文所示之本票本金及利息債權，對原告不存在。
二、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3年度司執字第36321號給付票款執行事件，對於原告所為之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撒銷。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訴外人林○○因欲以分期付款方式購車，於民國112年7月1日邀同伊為連帶保證人，與被告訂立分期付款暨債權讓與契約書（以下合稱系爭契約），並與伊共同簽發金額為新台幣(下同)25萬元之本票（下稱系爭本票）交付被告以為擔保。嗣因林○○未依約付款，被告即持系爭本票聲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12年度司票字第31432號裁定（下稱系爭本票裁定）准予強制執行，並以該確定裁定為執行名義，聲請本院以113年度司執字第36321號給付票款民事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對伊之財產為強制執行。惟伊自幼即因輕度智能障礙，而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於簽發系爭本票時，並無法辨識其行為之效果，則該簽發本票之意思表示，核屬在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中所為，依民法第75條後段規定，即為無效。退步言之，縱認伊簽發系爭本票之意思表示非屬無效，惟系爭本票應係伊於輕率、急迫或無經驗之情形下所簽發，依民法第74條第1項規定，伊得撒銷簽發系爭本票之意思表示。再者，被告於伊簽發系爭本票時，乃告知伊係保證人而非共同發票人，伊若知其係共同發票人之事情即不為意思表示，足認伊乃遭詐欺而陷於錯誤，方為意思表示，依民法第88條第1項、第92條第1項等規定，伊亦得撒銷伊簽發系爭本票之意思表示。此外，兩造就系爭本票應為直接前後手，依票據法第13條規定，伊即得以自己與被告間所存抗辯之事由資為抗辯，然兩造間並無任何金錢消費借貸或其他債權債務關係，係被告與林淮恩間購車之消費借貸關係產生糾紛，伊自得以欠缺原因關係為由拒絕付款。為此，伊得訴請確認系爭本票裁定所示之本金及利息債權(下稱系爭債權)不存在，及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2項規定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請求撤銷系爭執行事件對伊所為之強制執行程序等語。並聲明：㈠確認系爭債權對原告不存在。㈡系爭執行事件對於原告所為之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撒銷。
二、被告則以：原告業已成年，於簽發系爭本票時復未受監護或輔助宣告，依法有完全之行為能力，且原告訂立系爭契約及簽發系爭本票，係經被告派員對保，當時原告並未陷於精神錯亂或智能障礙之狀態，嗣後原告收受系爭本票裁定，亦未有所不服，況且原告簽發系爭本票時，即持續任職於成功大學清潔工一職至今，難認其有何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之情形，則本件原告之訴，洵屬無據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按法律關係之存在與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即得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之規定提起確認之訴（最高法院52年度台上字第1922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告主張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為被告所否認，足令原告之財產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種危險得藉由確認判決加以排除，則原告提起本件確認訴訟，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應予准許。
四、經查，本件被告以其持有原告與林淮恩共同簽發之系爭本票，聲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系爭本票裁定准予強制執行，並以該確定裁定為執行名義，聲請本院以系爭執行事件，對原告、林淮恩為強制執行，上開執行程序迄未終結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復經本院職權調閱系爭本票裁定卷宗及系爭執行事件卷宗查明無訛，自堪認屬實。
五、本院判斷如下：
(一)按無行為能力人之意思表示，無效；雖非無行為能力人，而其意思表示，係在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中所為者亦同。民法第75條定有明文。雖非法律上無行為能力人，惟其所為意思表示，係在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中（例如睡夢中、泥醉中、疾病昏沈中、偶發的精神病人在心神喪失中等）者，其對於自己行為或其效果，欠缺正常判斷、識別及預期之精神能力，即無從以自己獨立之意思表示為有效法律行為，故其所為意思表示之效力，與無行為能力人之行為並無區別，亦當然無效（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256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原告主張其簽發系爭本票之意思表示，係在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中所為一節，除據其提出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鑑定日期113年4月3日，障礙類別：第1類【b117.1】)為證外（見本院補卷第19頁），另提出衛生福利部嘉南療養院就原告精神狀態所為之司法精神鑑定報告書，其臨床診斷為原告「智能不足」，其結論略以：被鑑定人因先天性腦部發育不良，在目前醫療下，難有進展，影響生活能力。被鑑定人反應慢、思考較為固著，且注意力不佳，在接受訊息、理解訊息上有困難。如被鑑定人對於鑑定時是民國幾年轉換困難，堅持是民國24年，在澄清目前住的地方，被鑑定人也不理解家園與原生家庭家人間的差異。被鑑定人認得支票，但卻認為在空白的票據上簽名的話，自己可以領到錢，因而只要有人跟自己說在「空白的票據上簽名，就可以給你錢」等語，被鑑定人就會毫不思索地在該票據上簽名，欠缺處理是理應有之謹慎與注意。顯示被鑑定人在專注度、記憶力、衝動控制力等部分，皆有明顯的減損，導致被鑑定人社會價值判斷力受影響，在做判斷或解決問題上，有一定程度的困難，而無法完全獨立生活，需部份協助。目前被鑑定人因智能不足此一心智缺陷之影響，在與人溝通及理解他人所欲表達意思之能力、處分其財產之能力等方面顯著減低，而其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達顯著減低之程度等語(見本院卷第117至120頁)。足徵原告之智能不足，乃先天腦部發育不佳，在目前醫療下，難有改善，原告對於較複雜之簽發票據之社會意義及法律效果，是否能全然理解、認知，顯然存有障礙，應可推論原告簽發系爭本票時，對於該行為及效果，已欠缺正常判斷、識別及預期之精神能力，依上開規定及說明，縱原告當時為未受監護或輔助宣告之成年人，仍無從以自己獨立之意思表示為有效法律行為。是以，原告簽發系爭本票之意思表示，乃在精神錯亂中所為，依民法第75條後段規定，應為無效。至被告雖提出錄音檔案及譯文(見本院卷第51、57頁)，抗辯其員工與原告對保及電聯照會時，原告均能如實對答，且原告任職於成功大學清潔工一職至今，顯見其非精神錯亂或無意識之人等語，惟按上開司法精神鑑定報告書之鑑定意見，可知原告因心智缺陷之影響，主要在與人溝通及理解他人所欲表達意思之能力、處分其財產之能力發生障礙，足見其並非毫無表意能力，但對個別法律行為之法律效果是否能理解、認知，顯然即存有障礙。縱令原告能從事付出勞力之清潔工作，與他人溝通對話，然非謂其對於簽發票據等較為複雜之法律行為，即不生無法理解法律效果之障礙。是被告此部分之抗辯，難認可採。
(三)又原告簽發系爭本票時，既欠缺意思能力，依民法第75條後段規定，其簽發系爭本票之意思表示即屬無效，原告自不負發票人責任，則關於原告主張其簽發系爭本票所為之意思表示，乃輕率、急迫或無經驗所為，或因錯誤、被詐欺所為，而主張撤銷其意思表示，以及兩造間是否欠缺原因關係等事項，本院即無庸再為審究，附此敘明。
(四)再按執行名義無確定判決同一之效力者，於執行名義成立前，如有債權不成立或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債務人亦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提起異議之訴。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2項定有明文。本件原告簽發系爭本票之意思表示為無效，有如前述，則原告無從完成發票行為，自未對被告負有系爭本票所生之債務。從而，原告訴請確認系爭債權對原告不存在，並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2項規定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請求撤銷系爭執行事件對原告所為之強制執行程序，洵屬有據。
六、綜上所述，本件原告訴請確認系爭債權對原告不存在，及請求撤銷系爭執行事件對原告所為之強制執行程序，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
　　　　　　　　　　　　　　　　　法　官　俞亦軒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書記官　鄭伊汝
　　　　　　　　　　　　　　　　　


